
 

 

供部門使用  

 

 

檔號：ER   / 

   

致  ： 香港灣仔 
軍器廠街一號 
警政大樓二十樓 
香港警務處香港警察學院 
 

 

經辦人： 研究中心警司 
 

 

傳 真： 2200-4453 
 

 

外界人士申請協助進行學術研究 
 

 
本人現向香港警務處尋求協助，以進行下述學術研究。 
 
 

注意事項 

 
在接獲填妥的申請書及全部所需補充文件後，一般需要四十個工作天辦理有關申

請。申請人可能還須提供額外資料，以助程序進行。如不能提供所需資料，有關申

請將無法辦理。另外，根據現存的警隊通令，申請人或須繳付按成本徵收的費用。

研究完成後，申請人必須獲警務處確認研究報告內沒有包含任何敏感、機密或限閱

資料。 

這份表格供外界研究人員填寫，以便向警務處尋求協助，讓其在警務處進行作學術

用途的調查、訪問、聚焦小組討論或類似的活動。如欲取得警務處現有記錄或刊物

中便於取用的資料，請使用「索取資料表格」，向有關的主要單位公開資料主任提

出申請。 
 
 
A. 個人資料  

 

1. 申請人 

英文姓名 
      

 
中文姓名       

香港身分證／ 
護照號碼       簽發機構       

聯絡電話       電  郵       

個人資料 



 

通訊地址 
      

 

研究或 
學術機構名稱 

      

研修課程或職位 
      

 

學歷 
      

 

工作經驗 
      

 

學術著作 
      

 

2. 研究隊伍其他成員的資料 

      

 

 

 
B. 研究計劃 

研究題目 

      

 

關鍵詞／研究範疇（例如：警務管理、網絡犯罪等） 

      

 

目標 

      

 

方法（例如：抽樣方法、樣本數量及目標人員。請夾附有關問卷、說明信、訪問大

綱、知情同意書或將會使用的任何特定工具。） 

      

 



 

研究時間表（包括預期完成日期） 

      

 

要求警務處提供的資料／協助 

      

迄今已進行的籌備工作 

      

 

預期研究成果 

      

 

有關撥款或研究資助 

      

 

恪守研究道德 

（闡述相關措施，例如數據保護、身分保密、資料保密和自願參與等。） 

      

 

 
C. 研究結果的使用 

 

請詳細說明有關研究結果將以何種方式表述及發放。如擬發表有關研究結果，請提

供具體詳情。 

      

 
D. 其他資料 

 

請提供在上文各項所列以外的任何其他有助辦理本申請的相關資料。 

      

 

註：如有需要，請另行加紙書寫。  



 

 
 
E. 承諾 

 
 

(1) 本人／我們，即下開簽署人，確認在上文各項所提供的資料均屬正確無誤，並

同意有關資料其後如有任何改變，本人／我們會盡速通知警務處。 

(2) 本人／我們明白在申請和研究的過程中作出失實的陳述或故意隱瞞相關事實，

會導致已給予的准許遭立即撤銷，而任何獲得的資料均須即時銷毀。 

(3) 本人／我們同意遵從下列條件： 

(a) 本人／我們會遵從警務處所附加的任何條件，尤其是關於取覽和使用資料及

／或材料的條件。 

(b) 本人／我們將秉持研究領域所要求的最高道德標準，並遵行相關學術或制度

性要求進行研究，尤其是在身分保密、資料保密及自願參與等方面。任何個

人資料的收集、持有、處理或使用都必須符合《個人資料（私隱）條例》（香

港法例第 486 章）附表 1 保障資料原則所列明的規定。 

(c) 所有在研究過程中從警務處獲得的資料，只可用於本申請表內註明的學術研

究，並且會被視為機密資料，不得向進行有關研究以外的任何人或團體透露。

(d) 研究完成後，本人／我們須先將研究報告送交警務處，以確認報告內沒有包

含任何限閱、機密或更高保安類別的資料。除非事先獲警務處處長書面批准

使用所包含的敏感、機密或限閱資料，否則，本人／我們同意刪除該等敏感、

機密或限閱資料。 

(e) 在研究完成一個月內，本人／我們須向警務處提供有關研究報告及報告摘要

的電子版本*，以便上載至警隊研究資料庫及／或警隊圖書館網頁，供人員閱

覽及參考。此外，本人／我們還須分別向有關主要單位和警隊圖書館送上交

研究報告的印刷版本，以供存檔及使用。 

(f) 本人／我們在向大眾發表或公布研究結果的三星期前，必須預先通知警務

處。 

(g) 就本申請書所給予的准許只在指明的研究期內有效。如需要將研究期延長，

本人／我們須在屆滿日起計的一個月前向警務處提出申請。 

* 同意提供有關研究報告，將被視作提供該報告以供警務處根據香港法例第 528 章

《版權條例》第 22 條作發表或閱覽之用。 

 

申請人簽署： 
 

其他隊員簽署（如適用）： 
 
 

姓  名：  姓  名： 
      

香港身分證 

或護照號碼： 
      

香港身分證 

或護照號碼： 

      

日  期：  日  期：       



 

 
F. 導師或學院認可 

 

本欄一般由申請人的學術導師或學院院長填寫。如進行的研究與工作有關，則應由

申請人的上司（經理職級或以上）填寫。 

姓名：       

 

職位／學系：       

院校／機構：       

電話號碼：       電郵：       

通信地址： 

 

 

      

關於建議研究的意見： 

      

 

 

 

 

 

 

 

 

簽署： 

 

 

      日期：       

 
G. 有關收集個人資料的聲明 

 

所收集得的個人資料，會用於辦理有關要求准許在警務處進行學術研究的申請，也

可 能 會 為 此 透 露 予 警 務 處 其 他 人 員 ， 詳 情 請 參 閱 警 務 處 的 資 料 私 隱 政 策

（http://www.info.gov.hk/police）。如欲要求閱覽或更改所提供的個人資料，可致函：

香港灣仔軍器廠街一號警政大樓二十樓香港警察學院公開資料主任。 

 


